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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曹国强） 前物业公司撤离小区，
装修押金和业主服务资料应该
返还吗？ 还有哪些资料需要交
接？ 近日，会同县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0 年 12 月，湖南惠誉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 （简称惠誉物
业） 与开发商湖南玉荣置业有
限公司 （简称玉荣置业） 签订
《会同县芙蓉新城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约定服务期限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 ， 至该项目第
一届业主委员会成立并与新物
业服务企业签订合同之日自然
终止。

2022 年 10 月，芙蓉新城业
主委员会正式成立。 同年 12 月
15 日， 业委会向玉荣置业发送
《解聘前期物业的函》， 要求惠
誉物业限期撤离小区、 结清费
用、完成工作交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惠誉
物业退出芙蓉新城小区 。 2023
年 1 月 13 日，业委会再次向惠
誉物业及玉荣置业发送 《物业
交接再次催促函 》， 要求其在
2023 年 2 月 10 日前移交相关
资料，并返还装修押金、装修垃
圾清运费及多收的物业费。

因惠誉物业迟迟未履行交
接义务， 芙蓉新城业主委员会
遂将其诉至会同县人民法院。

惠誉物业先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书面回复称，未经房地
产开发公司授权， 无权向任何
单位或个人泄露小区资料 ；后
又辩称业委会起诉主体不适
用。庭审中，该公司更声称并未
持有前述物业服务资料。

会同县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芙蓉新城业主委员会具有
维护全体业主合法权益的职
责，具备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

对于惠誉物业“不持有相关
资料”的说法，法院指出，根据物
业服务企业的通常管理模式，小
区业主身份信息等属于物业服
务过程中的必备资料，该辩称理
由不能成立。

综上，法院依法判令惠誉物
业限期向芙蓉新城业主委员会
移交物业服务必需的相关资料，
并返还预收的物业费、装修保证
金及装修垃圾清运费。

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杨
叶丹 曹中丽 王诗琪） 深夜流
窜、跨地域作案、屡屡得手……
两名窃贼专盯路边堆放的建筑
材料下手，上演了一出出“罪恶
搬运”。 近日，古丈县检察院办
理的一起连环盗窃案， 揭开了
多地路边建材“神秘消失”的真
相。

今年 3 月， 古丈县公安局
接到群众报警， 称其堆放在公
路旁的平板钢模被盗。 公安机
关迅速立案侦查， 并于当天将
犯罪嫌疑人石某甲、 石某乙抓
获， 随后提请古丈县人民检察
院审查批准逮捕。

经查， 石某甲与石某乙多
次凌晨驾车， 在公路沿线盗窃
铁模板、空心立柱等建筑材料，
并将所盗物品运至杨某经营的
废品回收处销赃。 办案检察官

梳理证据、分析线索后，发现石
某甲与石某乙多次将盗窃所得
赃物销售给固定的收购人员杨
某，而杨某均予以收购，其行为
已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针对此情况， 古丈县检察
院向县公安局发出针对杨某的
《要 求 说 明 不 立 案 理 由 通 知
书》。 公安机关通过持续深挖彻
查，查明犯罪事实，最终对杨某
立案侦查，一并移送审查起诉。
这条“盗销一体”的犯罪利益链
条被彻底斩断。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 ，为
进一步完善证据链条， 准确认
定犯罪事实， 检察官将案件退
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同步制
发 《补充侦查提纲 》，进一步夯
实证据。 经检警协作攻坚，案件
事实全面查清：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4 月期间，石某甲、石某

乙在古丈县 、吉首市 、凤凰县 、
保靖县等地多次实施盗窃 ；杨
某在明知所售物品为盗窃所得
的情况下仍予以回收， 涉案金
额 7 万余元。

在扎实证据面前， 经检察
官释法说理，3 名犯罪嫌疑人自
愿认罪认罚， 并主动退缴全部
违法所得， 维护了被害人的合
法权益。

今年 10 月，古丈县检察院
依法以盗窃罪对石某甲、 石某
乙提起公诉，对杨某以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 经审
理，3 人均获有罪判决： 石某甲
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2 个月 ，
并处罚金 1 万元； 石某乙被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 1 个月， 并处
罚金 8000 元；杨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 1 年 6 个月，缓刑 2 年，并
处罚金 1 万元。

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杨
婷 罗善芝 ）“动动腿 、 接个包
裹，就能赚取高额佣金”———这
样看似轻松的 “兼职 ”，实则是
电信网络诈骗链条上的犯罪陷
阱。 近日，由宁乡市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一起 3 人通过 “纸
飞机”APP 接单，帮助诈骗分子
收取线下被骗被害人现金案宣
判 ，被告人臧某 、姚某 、徐某因
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均被
依法判处刑罚。

2025 年 6 月 ，臧某 、姚某 、
徐某合谋在“纸飞机”APP 上主
动对接 “接黑钱 ”业务 ，专门为
上游犯罪组织接送装有诈骗赃
款的现金包裹。3 人形成了严密
的分工体系： 臧某担任 “总指
挥”，负责在“纸飞机”群组内承
接订单，筹备微信、QQ 等专用
联络工具， 对接上游组织确认
任务细节， 待包裹接收后统一
将赃款转移给上家， 掌控整个
作案流程；姚某化身“执行员”，
筹备作案车辆， 提前对取件地

点进行踩点， 通过 QQ 与包裹
放置人精准对接现金包裹位
置，到场完成取件操作；徐某充
当 “护卫员 ”，驾驶车辆接送姚
某往返取件地点， 在车内全程
望风、 盯梢， 警惕周边异常情
况。

在利益驱使下，3 人先后在
宁乡 、常德等地作案 ：在宁乡 3
次接收包裹， 内装赃款共计数
万元， 均为被害人李某的被骗
资金，姚某、徐某按臧某指令取
走赃款并转交上线； 在常德市
桃源县 1 次接收包裹， 内装赃
款数万元， 系被害人陈某的被
骗资金。 截至案发，3 人共计获
利 2 万余元， 成为诈骗分子转
移赃款的帮凶。

宁乡市检察院依法审查认
为，臧某、姚某、徐某明知“纸飞
机 ”APP 上的 “接黑钱 ”业务涉
嫌违法，且资金流转方式隐蔽、
要求特殊， 仍通过分工协作转
移涉案赃款， 其行为已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 人涉案

总金额 30 余万元，已达到相应
量刑标准， 必须依法承担相应
刑事责任。 案件办理过程中，办
案机关追回损失 15 万余元 ，3
人自愿认罪认罚， 主动交代全
部犯罪事实， 并积极赔偿关联
诈骗案件被害人部分损失 ，取
得了被害人谅解。

考虑到 3 人 具有 认 罪 认
罚、 赔偿谅解等法定和酌定从
轻处罚情节，11 月 5 日，案件当
庭宣判 ，臧某 、姚某 、徐某 3 人
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
依法判处 1 年 6 个月至 1 年 4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罚
金人民币 5000 元。 同时 ，追缴
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检察官提醒： 警惕 “低风
险 、高回报 ”陷阱 ，凡是无需专
业技能 、承诺 “轻松赚钱 ”的陌
生兼职， 尤其是涉及接收转移
资金、接送可疑包裹的，均可能
是犯罪陷阱。 如发现此类违法
犯罪线索， 请及时向公安机关
举报。

湖南法治报讯 （通讯员
卢 荣 喻 沛 智 ）2024 年 12
月 ，谢某驾驶的小型客车与
郭某驾驶的车辆相撞 ，谢某
受伤并构成一处八级、一处
十级伤残 。 经认定 ，郭某负
事故主要责任。 因赔偿协商
未果 ，谢某将郭某及其车辆
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岳阳
市君山区人民法院。

2025 年 8 月案件开庭
审理时 ，谢某在赔偿清单中
看到“被扶养人生活费”一项，
为获取更多赔偿， 在明知母亲
已于 2025 年 5 月去世的情况
下， 仍向法庭谎称母亲在世
且患有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 ，需由其赡养 ，并据此主

张被扶养人生活费。
案件审理过程中， 承办

法官对谢某主张的被扶养
人信息进行核查 ，发现其母
确已去世。 在多次询问和现
场调查后 ，谢某才承认作虚
假陈述。 因其行为违背诚信
诉讼原则 ，法院依据民事诉
讼法相关规定，对谢某处以
1000 元罚款。 谢某已认识到
错误 ，提交书面检讨并按时
缴纳罚款。

法官提醒： 诉讼参与人
应严格遵守诚信原则 ，履行
如实陈述义务。 任何通过虚
假陈述 、伪造证据等手段谋
取不法利益的行为 ，都将依
法受到惩处。

近日，衡阳市检察院联合石鼓区检察院在莲湖广场开展
平安建设暨扫黑除恶集中宣传日活动。 活动现场，检察干警
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介绍
检察职能，宣传扫黑除恶与平安建设相关法律知识，解答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引导群众依法维权，鼓励积极举报
涉黑恶犯罪线索。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份，现场
解答群众咨询 30 余人次， 有效增强了群众对检察工作的了
解与支持，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参与平安建设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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